石家庄学院重点建设学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构建我校学科建设体系，提高整体科研能力，促进创新团队的形成，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重点建设学科建设以“突出特色，培育优势，凝炼方向，锻炼队伍，提升能力，支撑专业建设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原则，重点培育和建设我校特色鲜明、有发展潜力的校级重点学科。

 第二章   目标与任务

 第三条 重点建设学科实行立项建设制度，按“五年一个周期”进行立项、评估和验收。

第四条 通过前期建设，培育和构建相对稳定、具有科研优势和学科特色的学术团队，形成一批高水平和高层次的研究成果，使符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尽快崭露头角，具备培养硕士研究生的条件和能力,有1-2个学科达到省重点学科的标准，夯实学校整体学科建设的基础，为学校学科群的发展和构建起到促进作用。

 第三章   申请与立项

 第五条 重点建设学科原则上采用教育部学科分类中的二级学科进行组织建设，申报工作采取竞争的方式，鼓励各学科从发展的角度，积极争取立项。

第六条 重点建设学科项目的评选，依照《石家庄学院重点建设学科遴选办法》进行。遴选重点建设学科6个，其中，一类重点建设学科4个（理工2个，社科2个），二类重点建设学科2个（理工、社科各1）。

第七条 获批准的立项建设项目应填写建设项目任务书，交科研处备案。 

 第四章   组织与管理

 第八条 发挥校学术委员会对重点建设学科的宏观指导作用。科研处负责学校重点建设学科的总体规划以及重点建设学科的评审、经费拨发，经费使用的审核，以及年度检查和验收等工作。

第九条 建立项目负责人负责制，项目负责人制定和组织实施年度建设计划，负责建设任务的落实和完成，负责重点建设学科经费的使用，按时提供年度经费使用报告和年度建设总结报告。      

